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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8 今日青岛 热线

掉下炕碰翻炉子上的水壶

十个月男婴

头部被烫伤
□记者 赵波

本报 1月5日热线消息
5日下午 2点左右，胶南市王
台镇一名十个月大的男婴，一
个人在土炕上玩耍时不慎从
炕上跌落，正好碰倒炕边炉子
上的水壶，开水烫伤男婴的头
部10%的面积，医生检查发现
烫伤程度为2度，烫伤深浅程
度还不能确定，目前正在治疗
当中。
“胶南有个小男孩被开水

烫伤了。”下午3点半左右，市
民王先生向本报反映，来自胶
南农村的一名才十个月大的
小男孩被开水烫伤头部，刚刚
被送往青岛市公安消防医院。
记者闻讯立即赶到消防医院，
烧伤科一名医生告诉记者，的
确有名男婴被送来，但是由于
伤情太重，已经转到市立医院
治疗。

下午4点40分，记者赶到
了市立医院，在6楼的烧伤科门
口，记者就听到婴儿的痛哭声，
记者看到，在伤口处理室，一名

婴儿的头部缠着绷带，医生和
护士正在打开绷带处理烫伤的
部位，约半小时后处理完毕，孩
子已经睡着，整个头部被缠上
厚厚绷带，只露出嘴唇。
“我刚倒完垃圾回屋孩子

就被烫伤了！” 男孩的母亲
高女士称，孩子才刚刚十个月
大，事故发生时她离开孩子前
后不到十分钟，下午两点左右
时，孩子正在家中的土炕上玩
耍，她就抽空去倒屋内的垃
圾，结果进屋后就发现，炉子
上的水壶掉在地上，水撒了一
地，孩子躺在地上哇哇大哭，
头部已被烫得通红了。“孩子
是从炕上掉下来碰翻了水壶
才被烫伤的，我要是不出去就
好了！”高女士伤心地说。

据市立医院烧伤科的张
大夫说，孩子头部10%的面积
被烫伤，烫伤程度达到 2度，
由于烫伤的深浅度还不能确
定，现在还不能确定将来对容
貌的伤害程度。

（奖励线索提供人王先生
50元）

挂倒骑车女 司机竟不知
肇事大货车仍行驶二三十米，所幸女子只受皮外伤

□记者 赵壁

本报 1月 5日热线消息
5日早晨8点左右，在青岛

市周口路和洛阳路路口处，
一辆自卸车将一名骑自行
车的女子挂倒，并将自行车
卷到车下行驶了二三十米，
自行车成了麻花。所幸骑车
女子只受了皮外伤，并无大
碍。

在青岛市中心医院急
诊室，记者见到了陪同伤者
来医院的肇事司机叶某。叶
某说，他当时开车从周口路
右转到洛阳路上，等信号灯
时前面有两辆轿车，其中一
辆直行，另一辆在他前面右
转，他就开车跟着走，走着
走着前面有人朝他招手，他
停车一问才知道把人挂倒
了，车轮下还轧了一辆自行

车。“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挂
了人。”
“我当时在上班的路

上。”受伤的阎女士因为打
了麻药，没法介绍事情经

过。记者了解到，阎女士被
从自行车上甩到了路边，躲
过了一劫，只是摔了一下，
右半边身子着地。阎女士的
拍片结果显示，伤势并不

重，没有骨折，只是皮外伤。
目前事故正在进一步

处理中。
（奖励线索提供人张先

生50元）

一市民买房未按期交首付款

房子没买成 搭上一万多
□记 者 于 健
□通讯员 鲍文辉

本报 1月 5日热线消息
签了二手房购房合同后，

只顾办理贷款手续，却忘了
按期缴纳首付款，岛城一市
民遭遇房主毁约，房子没买
成，白交上一万多元。5日，
在四方消费者保护部门的
调解下，买房人追讨回5000
元定金与中介费。

据了解，去年12月，岛

城市民林先生在一家中介
看好一套位于遵化路的住
房，在交给了房主5000元定
金后，林先生与房主签订了
买卖合同，约定当月17日前
交付16 . 5万元首付款，余款
办理银行贷款。林先生同时
付给中介6600元中介费。签
完合同后，林先生开始忙着
办理银行贷款的事宜，忙碌
中，没在意首付款的时间，
觉得反正有中介，到时中介
自然会通知他。谁知新年刚

过，林先生就接到了房主的
电话，房主突然通知他首付
款的期限已过，房子不卖
了。林先生赶忙找中介询
问，中介表示，合同上已经
写得清清楚楚，是林先生违
约了，他们也没有办法。林
先生一听着了急，既然买卖
没成交，中介费总该退回，
但中介却以林先生违约造
成合同无法履行为由拒绝
退款。与中介交涉不成，5
日，林先生无奈找到四方区

消保委水清沟分会，希望消
协帮其讨个说法。

经多方调查，消保委工
作人员了解到，房主方面是
因为房价在签订合同后又
涨了很多所以不愿卖房，所
以未敦促买方支付首付款；
中介方辩称多次履行告知
义务，是林先生自己不及时
付款。经消协调解，房主退
回林先生4000元定金，中介
退回1000元中介费，并免费
为林先生再选购住房。

经过连日调查，记者得知对八大湖小区附近的云霄
路早市实行收费管理的青岛埃蒙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其实早在一年以前就被吊销了，（本报曾于3日C1版，4
日C3版进行报道）。5日，记者第三次来到了早市，该公
司依旧在对早市业户进行收费。而有关部门已决定，会
尽快联合起来对这种行为进行查处。

疑问一

是谁授权

公司收费

5日早晨，伴随着大风
天，气温跌到了零下8摄氏度
左右，八大湖早市上出摊的
业户明显有所减少。“天太冷
了，出来买东西的人也少
了。”摊主们“全副武装”在寒
风中仍冷得瑟瑟发抖，几名
管理人员坐在附近一家饭馆
里取暖。

在记者的追问下，姓杜
的管理员不耐烦起来。“没有
政府的批准我们敢在这里开
早市？在这里管理当然是有
关部门批准的。”

记者从市南区城管执法
局了解到，该早市从在洞庭湖
路上时就一直归青岛埃蒙特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了，
“这个可能是八大湖街道办事
处牵头的，我们也不是很了
解。”对于这个说法，八大湖街
道办的纪主任却坚决否认。

疑问二

每月600元

依何制定的

每月600元的管理费，一
天就是20元，这个费用是依
何而定的呢？“哪有那么多依
据，我们要雇人，要花钱，当
然要收费了。”早市另一名管
理员称，费用是公司根据市
场行情自己制定的。

如此明目张胆，说收多
少就收多少？物价局12358的
工作人员称，对于集贸市场、
临时摊位等早夜市的摊位费
用，青岛市并没有统一的规
定，一般由业户和管理方协
商制定。“因为没有相关标
准，所以就算是收费过高，我
们也无法受理。”

疑问三

公司所收费

用到哪里去了

据了解，早市有固定摊
位200多个，摊位费每月600
元。流动摊位每天10元。也
就是说，青岛埃蒙特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从该早市上每月
得到的收入不低于12万。

该公司管理员杜先生
说，他们所收取的费用都用
于早市管理了。“我们要租
赁场地、请人管理、打扫卫
生，这些都需要钱。”据介
绍，这个早市所在的停车场
隶属于对面的京九排骨米饭
店。而该店的经理庞先生却
表示公司只是和他打了招
呼，并没有支付任何费用。

杜先生称，早市管理员
共4个，全部是公司自己的员

工，另外还聘请了几名保洁
人员负责早市卫生，也就是
说，收上来的每月12万元，用
于该早市管理的费用不到 1
万元，其他11万就是这个公
司的纯收入。

疑问四

为何既无合同

又没有发票

正规农贸市场在业户入
住以后，都会和管理方签订
租赁合同。收费后，也会出
具盖有管理方印章的发票。
但云霄路早市上的业户既没
有和管理方签订合同，大部

分业户也没有收到发票。
“他们收钱时承诺，说我们
正规了，不会有城管再来
了。”早市业户陈先生说，
大家都想安稳做生意，谁也
不敢去质疑对方的行为。

对于为何不签合同，
管理员杜先生理直气壮地
回答说，业户把货拉来早
市上就能干，钱交到什么
时候就干到什么时候，没
必要签合同。但听到有业
户说其未开发票，杜先生
则叫嚣着让记者将对方指
出 来 。 他 称 ， 公 司 收 钱
时，都开了发票。但对于
发票上盖的是什么章，他
则支支吾吾说不出来。

“发票上盖的章好像是
八大湖早市。”因为开发票
是半年以前的事了，业户们
都未随身携带。搬到云霄路
以后就只给写个小条，记者
看到纸条上只写着收到某某
多少钱，落款是杜某。

疑问五

到底谁是

公司负责人

记者初次到早市采访
时，管理员杜先生强调自己
只是“干活的”。“我们经理姓
王，每天早上都过来，你们直
接来找他吧。” 4日、5日，记
者连续两天来早市上找杜先

生口中的王经理，却不见人
影。对此，杜先生的回答是，
“你们来得很不凑巧，他刚好
走了。”

但记者从工商局了解
到，该公司的企业法人姓
杜，而早市另一位姓韩的管
理员也指认杜先生便是他们
的经理。记者看到管理方给
业户开具的纸条落款便是企
业法人的名字，业户称这是
收钱的杜先生写的。

相关部门

将对该公司

进行查处

记者将该情况反映给八
大湖街道办事处，“我们会
将这个事反映给辖区内的工
商所，再对该公司进行查
处。”街道办的纪主任说。
而市南区商贸局商贸科的相
关负责人则说，他们会继续
向上级反映这个情况，如果
情况属实，他们会联合工商
部门对非法公司进行查处。
“这个早市牵涉到很多

业户的利益，也的确起到便
民的作用。”市南区城管执
法局一位姓姜的工作人员
表示，他们下一步会逐渐将
这个非法早市变为合法，由
城管部门介入管理。至于那
个公司，会继续对其进行调
查。

工商出具的青岛埃蒙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被吊销的凭证。

医生正在给男婴做检查。

大货车将自行车卷进车下。 杨宁 摄


